
关于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8年度面上、青年项目提前结题的通知 

各项目负责人： 

按照湖南省科技厅安排，2018 年度及之后的省自科基金项目均需在“湖南

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”填报结题信息、撰写科技报告。因系统结题

模块尚在调试中，为保障研究期限即将到达，且已完成研究任务，不需会议验收

的 2018 年度省自科基金面上、青年项目负责人，能及时申报 2021 年度省自科基

金项目，省基金办决定对 2018 年度省自科基金面上、青年项目进行提前结题。

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结题验收对象 

2018年度立项且未结题的省自科基金面上项目、青年项目。不准备申报 2021

年度省自科基金的项目负责人，请待系统调试完毕后再按相关通知要求结题。 

二、结题材料要求 

1、此次结题材料填报采用离线方式，请提供《验收结题项目成果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）纸质档一式一份、《结题材料》纸质档一式三份。《结题材料》需胶装

成册，包括《验收报告》（模版见附件 3）、《项目任务书》（可自行在系统下载打

印）、成果复印件。《结题材料》用《验收报告》首页做封面即可。 

2、待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流程最终确定，并可以走网上验收流程后，

再按相关通知要求在系统完成补填结题报告、撰写科技报告等工作。 

三、材料提交要求 

1、请用荧光笔（彩色笔）在论文中“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”及项目编

号处作好标记；未标注“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”及项目编号的论文不能作为

项目结题成果，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能作为结题成果列入；被 SCI、EI等收录

的论文请提供检索证明；专利必须已授权；项目成果中如有培养研究生，请附所

培养研究生毕业论文封面（限指导老师为项目负责人）。 

2、“依托单位学术委员会对项目完成质量、学术水平的评价”一栏请参照

以下格式自行填写：“项目针对/围绕 XXX 问题，采用 XXX 的研究方法，开展了

XXX 方面的研究，解决了 XXXX 的问题，取得了 XXX 研究成果（不要涉及论文，

专利具体数量等），研究成果在研究领域/方向具有 XXX科学意义，具备 XXX应用



前景/产生了 XXX 经济效益。项目完成了合同约定的研究任务，取得了预期的研

究成果，符合项目结题条件，同意申请结题”。并请自行联系三名省内高级职称

小同行的专家签字（不可为项目组成员）。 

3、“依托单位审核意见”一栏，请填写“同意申请结题”。 

4、请项目负责人在《结题报告》“八、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决算表”

和“九、项目研究工作总结”处签名，并请自行去财务处和审计处审核盖章（已

联系财务处刘胜老师、审计处刘晓露老师，8月 12 日上午审核盖章）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结题材料、《验收结题项目成果汇总表》的纸质档和电子档请于 2020 年 8 月

12 日上午提交到科学技术处项目科（崇德楼 426 室）。因时间紧急，过期不侯。 

 

科学技术处联 系 人：罗学明 

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2183437 

          联系邮箱：42835673@qq.com 

 

附件 1：湘科[2016]79 号-关于印发《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 

附件 2：验收结题项目成果汇总表 

附件 3：面上、青年基金项目验收报告（模板）  

 

科学技术处 

2020年 8月 6日 


